
埃　　及

【风险提示】　２０１１年，埃及标准化和质量组织公布多项部颁法令。主要针对纺织

工艺中有害物质的使用，涉及进口和本地生产的染色织线、印染棉布、成衣、床上用品和

地毯等产品的相关标准。相关出口企业可及时关注政策和标准变化，提早做好应对工

作。此外，从２０１１年６月起，埃及政府决定对部分工业原材料征收比以往更高的出口

税，主要产品包括天然大理石、花岗岩、未锻轧铅和铅废碎料。提醒相关企业注意，并及

时防范风险。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和埃及双边贸易总额为８７．９亿美元，同比上升

２６．３％。其中，中国对埃及出口７２．８亿美元，同比上升２０．５％；自埃及进口１５．１亿美

元，同比增长６４．１％。中国顺差５７．７亿美元。

中国向埃及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机械器具、电器设备、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

件、车辆及其零件、船舶及浮动结构体、钢铁制品、塑料及其制品、化学纤维长丝、有机化

学品、化学纤维短纤等；自埃及进口的主要商品包括矿物燃料、泥土及石料、棉花、塑料

及其制品、无机化学品、铜及其制品、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公司在埃及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０．２亿美元；中

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１３６１人。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埃及的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８２７８万美元。２０１１年，埃及对中国投资项目１６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５５２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埃及工业与外贸部为埃及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该部下属进出口控制总局、工业

发展总局、展览和会议总局、标准和质量总局、商务代表处、出口促进中心、贸易协定局、

出口促进银行、外贸培训中心等机构。１９９９年颁布的《贸易法》是埃及对外贸易管理方

面的主要法律制度。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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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修订的《海关法》与２００６年颁布的《海关法实施条例》是埃及在海关及关税

管理方面的主要法律。埃及财政部是埃及关税政策的制定机构，其下属的海关是关税

政策的执行机构。海关下设的关税高级理事会，是在财政部领导下由总理指定的部级

成员参加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根据本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讨论并制定相应的关

税税率及执行方案。埃及海关总署下设４个分关：开罗关、亚历山大关、塞得港关、苏伊

士关。每个分关设有：关税管理处（负责所辖省内海关事务）、自由区管理处（负责所辖

省内自由区海关事务）、裁决处、税则处、估价处。一般在各港口、机场和关界内还设有

海关办公室，办公室内设各种分管机构。

埃及海关管理模式主要实行以口岸管理为主。海关将主要的人力、物力集中在进

出口通道，通过在口岸对进出口货物的直接检查实施海关管理。根据２００５年《海关法》，

埃及关税基本按从价税原则计征。埃及海关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协调海关税则制”，另

外，在关税的制定上，政府还分别考虑鼓励发展本国产业和保护幼稚产业的不同政策，

令其进口税率较高或较低。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的统计，埃及２００９年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１７％，其中农产

品关税为６６．１％，非农产品关税为９．６％。

作为２００９年２月埃及政府推出的激励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第５１／２００９号总统令

修订了２５５个其他项目的海关关税税则表，降低了众多项目的海关关税，并取消了部分

原材料、资本货物及中间货物的关税，例如纺织产品的原材料等。经过六年多的改革，

埃及已经将其整体加权海关关税从１４．６％降低到５．５％，大部分向埃及出口货物的关税

水平低于１５％。

２．进口管理制度

埃及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法律为２００５年修订的《进出口法》以及同年颁布的《进出

口法实施条例》。埃及贸易与工业部主管对外贸易，其下属的进出口控制总局负责所有

进出口商品的检验及控制。进出口控制总局下设原产地管理局，负责研究贸易优惠安

排和非关税壁垒、公布信息、颁发原产地证书等。

根据２００７年４月埃及财政部颁布的第２５６号部长令的规定，凡对埃及出口的产品

原产地证书、文件及附件应由驻出口国的埃及使馆或领事馆予以认证。如果埃及在出

口国尚未设立使馆或领事馆，则应由驻出口国的其他阿拉伯贸易代表机构予以认证。

根据２０１０年３月埃及贸工部颁布的第２５７号部长令的规定，凡自中国进口的工业

品在埃及海关清关时必须出示国家质检总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颁发的装运前检验合格

证书。

根据埃及法律规定，进口商品清关应满足以下条件：

① 未经使用的商品、规定目录的二手商品、主管外贸的部长批准的二手商品；

② 根据主管外贸的部长令规定，商品应配有国际编码；

③ 进行清关的进口商品应附有注明生产商名称、商标（如有）、地址、电话、传真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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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子邮件的发票；

④ 除了特殊说明的情况，对于价值超过５０００美元的进口商品，应通过在埃及境内

运营的银行以任何正规方式支付；

⑤ 商业进口商品清关时需提供进口商注册卡，进口商品应在该卡注明的商品之列；

⑥ 进口商品清关须配有经过主管部门认证的产地证明。未配有产地证明的商品，

在商品所有者提供根据海关定价填写的无条件保单后可以予以放行。产地证明须在６

个月内提供，否则须根据１９７５年第１１８号法第１５条款从保单中扣除补偿费用，保单在

提供产地证明后返还。生产型或服务型项目进口生产、运营及服务用必需品，无需进行

进口商登记。

３．出口管理制度

２００２年埃及颁布的《出口促进法》是埃及主要的出口管理制度。

埃及规定，只有完成出口商登记方可从事本地产品或商用进口商品出口，埃及商品

通过海关直接出口，无需出口批准。只有被批准成立从事相关业务的出口工业企业的

产品方可出口。石油产品包括煤气、汽油、煤油、燃料、柴油、航空油、柏油、重油、沥青等

出口须经埃及石油总局批准。出口商或其代表应为每种商品填写统计表，在装运前提

交进出口监督总局分理处，表中填写的内容应符合货物实际情况和报关单。如有任何

内容变化，出口商应通知分理处，有关海关在确认表格送达分理处后方可允许装箱。进

出口监督总局负责发放产地证的部门应在发证前向有关分理处确认收到表格以及是否

发生变化。

出口商应向进出口监督总局提供所有发放产地证所需的内容和信息，以便在出口

国要求调查产地真实性时进行调查。自产地证发放起５年内应保存产地证明记录和资

料。埃及贸易商会根据其职责向埃及商品发放产地证。

出口商应具备的条件：

Ａ．对于个人：①在贸易记录中注册；②贸易注册已证明资本生产企业不少于１万

埃镑，其他企业不少于２．５万埃镑；③无刑事犯罪记录，没有因犯下有损名誉、诚信的罪

行、违反进出口法、中央银行法中有关货币的规定或有关海关、税务、供应、贸易法规而

被判剥夺自由，或尚未恢复法人资格；④没有因破产致使尚未恢复法人资格；⑤非政府

或国有部门员工；⑥根据外贸主管部长的决定，注册申请人或出口负责人应取得对外贸

易及工业部外贸培训中心或其他中心颁发的出口从业证书，或取得能证明从业资历的

高等学历；⑦注册申请人或出口负责人被从记录中注销或除名３年内不予再次受理。

Ｂ．对于公司：①合伙公司的合伙人以及有管理权的人员应符合（１）中的②③④⑥条

款；②公司在贸易记录中注册；③公司目的为出口；④贸易记录中的已证明资金生产企

业不少于２万埃镑，其他企业不少于５万埃镑；⑤出口负责人应符合Ａ中的⑤⑥条。

Ｃ．对于外国分公司：①分公司应在贸易记录中注册；②公司目的为出口；③分公司

经理或出口负责人应符合Ａ中的⑤⑥条。

Ｄ．对于国有法人：①从事出口活动；②出口负责人应符合Ａ中的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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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２月，埃及贸工部宣布暂停黄金出口。

４．贸易救济制度

埃及１９９８年《国际贸易中不良做法影响下的国家经济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是埃及

贸易救济的基本制度。该法对埃及的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程序

做出了规定。贸易与工业部下属的国际贸易政策司负责反补贴、保障措施和反倾销调

查事务。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埃及在投资管理制度方面的主要法律制度包括：２００５年《公司法》、２００５年《投资保

护鼓励法》及其实施细则、２００２年《经济特区法》、２００５年《所得税法》以及２００８年修订的

《资本市场法》、《保险法》、《经济法庭法》和《不动产税法》等。

自２００４年７月成立以来，埃及投资部一直是埃及投资管理的主要部门，主要负责监

管投资政策、在有关投资部门和机构之间进行协调和联络，为投资者提供争端解决服

务，并负责执行政府有关投资环境改善、外国直接投资促进的相关政策。埃及投资总局

（ＧＡＦＩ）是一个重要的促进投资以及为外国和国内投资者提供援助的政府机构。目前，

埃及投资总局已从传统管理架构逐步转变为专门的投资促进机构，成为埃及唯一的投

资“一站式服务机构”。统管外资项目和自由区，具体负责制定和修改投资法，改善外资

环境，外资项目的审批、管理和咨询服务，对外宣传等。旨在简化创办企业的程序、推介

不同领域的投资机会、解决投资者的问题，为现有和有可能的投资者提供更全面、更专

业的服务。埃及投资总局总部设在开罗，各省市均设有分支机构。

外资投资优惠和激励政策：

１．优惠政策框架

根据埃及《投资法》的规定，在埃及投资的项目可享受以下基本优惠：

① 公司利润和合伙人的股份，在开始生产或经营的第一个财政年度后的５年期内，

免除公司利润税。

② 在新工业区、新城区和总理令确定的边远地区建立的公司和企业，免税期为１０

年。社会发展基金资助的项目免税期为１０年。在老河谷区以外经营的公司和企业的利

润及其合伙人的股份，无论是建于老河谷区外还是从老河谷区迁移出来的公司，免税期

为２０年。

③ 自商业注册之日起３年内，免除公司和企业组建时起草合同和章程、借贷和抵押

合同的印花税、公证费和注册费。

④ 上市股份公司已付资金的一定比例（该比例由该财政年度中央银行贷款和贴现

利率决定）免除公司利润税，公司上市并在证券交易所登记的股份公司发售债券、股票

和其他类似证券，免收动产所得税。

⑤ 公司合并、分立或变更法律形式，免除由合并、分立或变更法律形式所得利润的

应缴税费。

⑥ 项目扩建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条件是必须增加投资或固定资产，并直接导致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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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服务的增加，项目性质与原项目相同或为原项目的配套补充。扩建部分产生的利

润从投产之日起５年内免收所得税。扩建涉及的贷款和抵押及有关单据自扩建注册之

日起３年免收印花税和公证费。

２．行业鼓励政策

根据埃及《投资保护鼓励法》的规定，以下领域受到投资保护和鼓励，其中包括：荒

地、沙漠的整治、种植，或其中任何一项；畜牧业、家禽饲养、渔业；工业、矿业；饭店、旅

店、旅游村、旅游运输；冷冻货物运输、农产品、工业品、食品保鲜；船坞、谷物仓库；空中

运输并空运服务、海洋运输；开采、勘探工程的石油项目服务、运送天然气；完全用于居

住的整套出租房屋；供排水、电、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提供１０％免费的医院和医疗中

心；资金转贷；证券保证金；赌金；计算机程序、系统的制造；社会发展基金会资助的项

目；全部或部分地下管线的设计、建造、管理、经营或维修以及地下管线现有部分的管

理、经营或维修；新城区的开发；程序设计和电子产品生产；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和管理；

信用分类；内河运输工具的建造、管理、经营和维修；工业和共用设施项目的执行管理；

垃圾、生产活动和服务活动遗留物的收集及再利用等。

３．基于地区的投资激励

埃及政府主要以兴建自由区、工业区、经济特区和新城区的方式，加大招商力度，吸

引外国投资，政策区别主要在于税收。根据《投资保护鼓励法》和《经济特区法》的相关

规定，建于新城区和工业区的项目享受相同的免税政策。经济特区目前只有苏伊士湾

西北经济特区１个，特区法正在制定过程中。自由区分为公共自由区和私人自由区。公

共自由区有塞得港、亚历山大等６个，在自由区投资的项目，其产品的５０％以上必须出

口。内地企业如果也能达到生产产品的５０％出口，可申请设立单独的私人自由区。目

前开罗地区基本不再批准建立生产型项目，自由区不再批准单纯的仓储项目。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政策

为了实现非银行金融服务市场的体制发展，提高非银行金融服务监管的有效性，埃

及政府建立了金融监管总局。该机构作为埃及非银行金融工具和市场监管的主管机

关，代替埃及保险监督局、金融市场管理机构和房地产抵押贷款事务总局处理日常事

务，并且还负责融资租赁活动的管理。

埃及具有全国统一外汇市场，实行浮动汇率，由银行每日挂牌公布，外汇可在银行

和钱庄自由兑换。埃及的国营和私营外贸公司进口用汇均可自行在银行办理用汇申

请，一般需向银行预付进口合同金额的１０％—３５％（银行支付利息）。根据埃及１９９１年

《外汇交易法》的相关规定，除政府机关、公共部门外，所有自然人与法人均可持有外币并进

行外汇储蓄、兑换和国际支付，但必须通过政府批准的３８家银行和４家专业银行进行。

２．劳工政策

（１）工作许可制度

根据１９８２年１３７号《劳动法》的规定，除工作期限少于６个月的短期工外，所有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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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必须取得工作许可证，在外国公司和代表处工作的埃及人必须获得内政部的批准。

在埃及工作的外国人必须从劳动部获得批准，许可一般为期１０个月，可以延期。

（２）工作签证制度

根据２００４年７月埃及劳动部颁布的外国人签证规定，埃及的工作签证制度主要包

括以下十个方面：

① 在办理签证手续时，要求提供的文件中增加提供外国人资历证明文件的要求，且

工作经历不得少于３年。例外为与埃及人不竞争原则。

② 准许前来工作的许可增加了有效期的规定。规定许可６０天内有效。

③ 允许在埃及从事多项工作。

④ 临时签证制度：在办理工作签证的第一年，当劳动部门收取办理工作签证的文件

后，发给受理收据，凭借此收据可以办理临时居留签证直至完成安全审查，转发正式

签证。

⑤ 工作签证起始时间从进入国境开始计算。

⑥ 办理外国人工作签证的手续时，要考虑对等原则。

⑦ 续签的时间要求：需提前１个月办理，期满１４天签证作废，人员限期离境不得补

办手续。

⑧ 可以更换工作签证，即可以更换工作岗位。凡是同一单位更换职业的，或同一单

位更换工作场所的，要到劳动办公室备案。

⑨ 取消了自由区、石油系统和通信等高科技行业在办理劳动签证方面享受的优惠

和特例。

⑩ 第四年继续聘用的，要递交申请，说明埃及人不能顶替该工作的原因，同时还要

报劳动力使用和信息中心主任审批。

（３）外籍劳务政策

２０１１年３月，埃及劳动力和移民部发布部长令，决定停止向从事非稀缺工种的外国

人办法工作许可，以保障本国人就业。企业只有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才能招聘外国员工：

①外国员工的工作是培训埃方员工，培训时间３—６个月；②提供外国员工将培训的埃及

员工名单；③外国员工的工作领域为埃及没有熟练工人的稀缺工种；④外国员工必须提

前获得工作签证。

３．知识产权相关法规

埃及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１９４９年１３２号《专利和工业设计

法》、１９３９年５７号《商标法》、１９５４年３５４号《版权法》、１９９２年３８号法、２００２年《知识产

权保护法》和２００３年《知识产权保护条例》。

４．税收制度

埃及的主要税种有工资税、收入代扣税、个人收入统一税、公司利润税、房地产税、

海关税、销售税、印花税、开发税等。公司利润的标准税率是４０％，工业企业和出口企业

的利润税率为３２％，非国有石油开采和生产公司的利润税率为４０．５５％。公司年利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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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１．８万埃镑需缴纳国家资源开发税２％。

财政部下属的４个独立的税务局分别负责所得税、销售税、海关关税和房地产税的

管理。

（四）２０１１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０日，埃及工贸部核准通过５项纺织品新标准，主要针对纺织工艺中

有害物质的使用，涉及进口和本地生产的染色织线、印染棉布、成衣、床上用品和地

毯等。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新版出口与转口植物卫生证书

２０１１年１月５日，埃及农业土地开发部植物检疫总局在文件Ｇ／ＳＰＳ／Ｎ／ＥＧＹ／４３中

通报了《新版出口与转口植物卫生证书》。根据该通报，植物检疫总局应对受植物检疫

的每批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监管商品货物签发新版出口与转口植物卫生证书。为评

估目的局部实行新版证书的同时，老版证书仍在一定期限内保持有效。该通报已于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批准。

（２）皮棉植物进口卫生要求

２０１１年１月５日，埃及农业土地开发部在文件Ｇ／ＳＰＳ／Ｎ／ＥＧＹ／４２中通报了《皮棉

植物进口卫生要求》。该要求规定批准进口皮棉产源的植物检疫的要求是在装运前应

经过甲基溴熏蒸、磷化氢或任何其他国际认可的任何其他溴甲烷替代物进行熏蒸处理，

产源地包括：叙利亚、苏丹、希腊、美国亚利桑那州、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贝宁、布

基纳法索。

（３）进／出口蜜蜂及其产品和熊蜂的植物卫生要求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埃及农业土地开垦部中央植物检疫管理局在文件Ｇ／ＳＰＳ／Ｎ／

ＥＧＹ／４４中通报了《进／出口蜜蜂及其产品和熊蜂的植物卫生要求》。该要求已于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２７日批准，并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１日公布并生效。

（４）进口播种及／或繁殖植物的植物检疫要求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１日，埃及农业土地开垦部植物检疫总局在文件Ｇ／ＳＰＳ／Ｎ／ＥＧＹ／４５

中通报了《进口播种及／或繁殖植物的植物检疫要求》。

（５）马铃薯种薯的进口植物卫生要求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由埃及农业土地开发部植物检疫总局在文件Ｇ／ＳＰＳ／Ｎ／ＥＧＹ／

４６中通报了《关于土豆种子进口植物检疫要求》。该通报主要规定了２０１２年马铃薯种

薯的进口植物卫生要求。该通报已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９日生效。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１１年，埃及对车辆、服装以及部分酒类饮料等商品仍维持高于４０％的关税水平。

例如，对发动机引擎低于１６００ｃｃ的客车征收４０％的关税，对发动机引擎高于１６００ｃ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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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征收１３５％的关税。另外，对发动机引擎高于２０００ｃｃ的客车额外征收高达４５％的

销售税；对服装产品征收高达３０％的关税。尽管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向埃及出口的农产

品关税已降低到５％以下，然而部分加工食品的海关关税还是维持在２０％—３０％左右。

通常情况下，埃及对啤酒征收１２００％的进口关税，对葡萄酒征收１８００％的进口关税，对

气泡酒和烈酒征收高达３０００％的进口关税。对旅游行业中销售的酒精饮料（包括在宾

馆内销售的）征收３００％的进口关税，外加４０％的销售税。

此外，埃及对外国电影征收４６％的海关关税和进口税，对外国电影征收的销售税和

票房税都明显高于对国内电影征收的数额。

（二）进口限制

埃及规定，只有客车的原始所有者才有权将该车进口至埃及，并且该所有者还必须

证明其是在该车出厂后的一年内购买的。

埃及卫生部（ＭＯＨ）禁止以成品形式进口天然产物、维生素以及食品增补剂。这些

商品只能通过埃及当地具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进入埃及市场，或者把产品的原料和预

先混合料交给埃及当地的药房，由药房依照卫生部的标准制成和包装。只有当地工厂

才可被允许生产食品增补剂，以及进口用在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

埃及营养协会（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和埃及卫生部下属的药物计划和政策中心

（Ｄｒｕｇ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Ｃｅｎｔｅｒ）负责所有营养添加剂、特色食品和膳食食品的注册

和许可工作。此处的特殊食品是指包括商标上注明的“富含”维他命和矿物质的加工食

品在内的大部分食品。进口商必须申请食品进口许可证，尽管埃及政府试图将整个审

批过程控制在６—８个星期之内，但是还是有很多产品会面临大约４—１２个月的审批过

程。获得审批后的进口商，每年还将支付约为１０００美元的年审费用。此外，如果申请的

进口食品在当地市场上已有同类产品销售，则该进口许可将无法获得批准。

埃及规定，向埃及进口新的、二手的或翻新的医疗仪器和设备，必须经过埃及卫生

部的批准。该规定无论是对精密的电脑成像设备，还是对最基本的医疗仪器都同样适

用。埃及卫生部对审批有以下几点要求：①进口商必须提交审批申请表；②提交由原产

地国卫生机构签发的安全证书；③提交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或者欧洲标准局签发的

同意证书；④提供设备生产者的原始证明，以证明该设备的生产时间，同时也证明该进

口设备是否为新设备。所有的进口设备都必须在原产地国进行测试，并且证明其安全

性。同时，进口商还需要证明其拥有合格的服务中心向进口的医疗设备提供售后服务

支持，包括零部件的更换和技术支持。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中国出口工业产品装运前免检法规的可操作性

根据《中埃关于中国出口工业产品装运前检验谅解备忘录》规定，自２００９年７月１

日起，埃及进出口监督总局凭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检验证书办理中国出口

埃及工业产品的验证放行，产品范围涵盖所有工业产品，检验内容包括外观检验、安全

和卫生项目检测、核价和监装等。随后，埃及贸易工业部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１日签署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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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号部长令，规定自签署之日起中国生产的工业产品（不包括食品和药品）出口到埃

及时，必须提交由中国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装船前检验证书。该证书是产品在埃及清

关时唯一需要提供的官方文件。２０１１年４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公告，申

明按照埃及贸工部的部长令，明确自中国进口的通讯设备及工具、血清、疫苗、药品及其

原料、用于制药的化学品、医疗设备、经埃及农用杀虫剂委员会（隶属于埃及农业与土地

开垦部）批准的农用杀虫剂七类商品不属于其先前发布的第２５７／２０１０号部长令第一条

要求的范围，即上述产品在埃及通关时无需提交中国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装运前检验

证书。但上述产品属于法定检验的，仍须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海关凭检验检疫

机构签发的出境货物通关单放行。

２．营养添加剂和膳食食品进口许可证制度

埃及营养研究所和卫生部药物规划和政策中心负责登记和批准所有营养添加剂和

膳食食品的进口。埃及膳食食品的进口商必须申请许可证，必须申请许可证申请过程

需要４个月至１年。根据产品的不同，该许可证的有效期从１年至５年不等。许可证期

满后，进口商必须提交更新许可证的申请。更新许可证的花费约为５００美元。但是，如

果在市场上有当地生产的同类产品，该申请将得不到批准。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由埃及农业土地开发部植物检疫总局向ＷＴＯ通报了《关于土

豆种子进口植物检疫要求》，由于埃及政府是在法规生效后才进行通报，导致其他国家

没有一定的评议时间以及过渡时间，造成较大的国际贸易障碍。

（五）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１年，埃及对中国发起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涉案产品为氯乙烯基聚合物地板

套膜，立案时间为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１日。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埃及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２０起贸

易救济措施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１９起，保障措施１起，主要涉及机电、轻工、化工和五

矿等产品。

（六）政府采购

埃及不是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的成员方。

根据１９９８年埃及法律的规定，在授标的时候应该考虑技术上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价

格。埃及本国国营公司竞标可以比其他竞标者价格低１５％。根据２００４年《中小企业发

展法》（ＳＭ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ａｗ）的规定，中小企业可以在任何政府采购竞标中获得

１０％的政府采购标的。埃及法律给予供应商特定权利，例如可以加快其回收投标担保

金的速度，还可以得到关于为何竞争者能获得合同的书面解释。然而，埃及在政府采购

中还是缺乏透明度，例如，埃及总理始终保留着较大的权利以确定某些具体实体的采购

条款、采购条件和规则。

（七）出口限制措施

从２０１１年６月起，根据埃及２０１１年第２７７号和第２７８号部长的规定，埃及政府决

定对部分工业原材料征收比以往更高的出口税。对天然大理石（ＨＳ２５１５１１）和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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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２５１６１１）的出口税从８０埃镑／吨提高到１５０埃镑／吨，对未锻轧铅和铅废碎料

（ＨＳ７８０１，７８０２）的出口税从２０００埃镑／吨提高到３０００埃镑／吨。

（八）服务贸易壁垒

埃及在电信和建筑服务业限制外资不得超过４９％。然而，在计算机服务领域可以

允许有大量外资的存在，前提是埃及通信与信息技术部认定该服务是某个大型商业模

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该服务也能使埃及本国获益。与计算机相关的产业中，埃及

规定，６０％的高级管理人员必须是埃及人，同时需有３年的相关工作经验。

１．银行业

不向外资银行开放埃及市场的政策已经实施了３０多年，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埃及中央银

行再次确认将不会再发放新的银行设立许可。

埃及自２００４年开始银行改革以来，埃及政府已经从大部分的合资银行中撤资，并在

２００６年进行了国有银行———亚历山大银行的私有化改革。此后，对另外三家国有银行

的改革则变得举步维艰，２００９年埃及中央银行拒绝对另外三家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改

革。据统计，这三家国有银行至少持有埃及银行业总资产的４０％。

２．快递和邮政服务

在埃及从事快递和邮政服务必须要得到埃及国家邮政总局（ＥＮＰＯ）的特殊批准。

另外，私人从事快递业务，必须按其２０公斤以下快递运输业务的年总收入的１０％作为

“邮政代理费”支付给埃及国家邮政总局。２０１０年，埃及国家邮政总局又对５公斤以下

的快递运输业务征收５埃镑的额外附加费。

２００９年，埃及政府通过多种途径赋予埃及国家邮政总局在私人快递业务方面的更

大的管理权，例如埃及国家邮政总局有权利提高邮政代理费标准，私人快递服务公司的

定价必须事先获得埃及国家邮政总局的批准等。由于埃及国家邮政总局并不是一个独

立的政策制定者，因此埃及政府此举给埃及国内快递业务的公平竞争造成了极大的负

面影响。

３．电信

近年来，埃及电信（ＴｅｌｅｃｏｍＥｇｙｐｔ）依旧维持着其对埃及固话业务在事实上的垄断

状态。尽管埃及向 ＷＴＯ承诺将会签发新的营业执照，但是埃及国家电信管理局

（ＮＴＲＡ）还是延迟了本应在２００８年中签发新的营业执照的计划。在埃及的入业承诺

中，埃及保留了其对电信市场准入的“经济需求测试”（ＥＮＴ），但也同意根据埃及和

ＷＴＯ各成员在ＷＴＯ服务贸易委员会关于经济需求测试的磋商进展基础上，考虑是否

在２００５年后继续实行该测试。到目前为止，埃及还未明确其在签发新的营业执照的过

程中是否会强制要求进行经济需求测试。

４．其他

对从事进口业务的企业有严格限制，规定本国人才能注册从事进口业务；外国人不

得在埃及从事商品流通和批发业务；在未得到国有航空公司（埃及航空公司）许可的情

况下，任何私营或外国航空承运人不得经营从开罗出发和抵达开罗的定期航班业务；根

８２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２



据新劳动法的规定，非埃及人不得从事职业介绍、为企业招募员工等经营活动；进出口

海关清关人员必须是埃及人，导游也只能聘用埃及当地人。

四、投资壁垒

（一）外汇管理

从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开始，埃及对出口企业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旅行社和宾馆等可

直接向游客收取外汇，而不必事先将美元兑换成埃镑后进行结算；出口商、旅游收汇单

位等必须将外汇收入的７５％卖给银行。因此，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在埃投资项目，

进口原材料所需用汇和企业利润的汇回存在较大的困难。

（二）劳工管理

埃及法律对于外国公司雇用当地员工有强制性比例要求。埃及１５９号《公司法》规

定公司雇员中埃及人的比例不得低于９０％，埃及雇员工资不得少于工资总额的８０％；埃

及专业和管理人员不得少于该类雇员总数的７５％，工资不得少于该类员工工资总额

的７０％。

（三）其他

埃及政府规定外商只能以合资的形式成立建筑公司，并且外资股权不得超过４９％，

非埃及员工在公司里的比例不得超过１０％；在埃及开办超市和连锁经营要经过特别委

员会审批通过；只允许埃及人注册从事投标业务的商业代理；不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棉

花种植业。

９２埃　　及




